
中共汕头市澄海区委党校（澄海区行政学校）

易址建设项目施工

商务投标文件

投 标 人： 汕头市澄海区建筑总公司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： （签名或盖章）

2025 年 05 月 15 日

注：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“投标人”一栏应填写联合体各方的单位全称，由联合体牵头人加盖公章，由联

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。



目 录

（1）投标函、投标函附表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

委托书（如有）及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联合体投标，牵头人提供）；

（3）资格审查文件：

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联合体投标，各方均需提供）；

②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联合体投标，各方均需提供）；

③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联合体投标，各方均需提供）；

④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、有效期内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 类）、身份证、在广东省建筑

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“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截图的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

（联合体投标，牵头人提供）；

⑤联合体协议书（联合体投标需提供，非联合体投标则提供《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》，格

式自拟）；

⑥投标人声明函（联合体投标，牵头人提供）；

（4）投标保证金证明材料或中小微企业声明函（若提交采用电子保函形式，牵头人提供；

若提供中小微企业声明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（5）投标人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资料（如有）。


		2025-05-13T14:55:02+0800


		2025-05-13T14:55:06+0800


		2025-05-13T14:59:41+0800




